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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88,199,135股  

发行价格：16.27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1,434,999,926.45元 

募集资金净额：1,398,900,926.45元 

2、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限售期（月） 

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4.1364  16,499.999228  12 

2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85.0645  14,399.999415  12 

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4.1364  16,499.999228  12 

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21.4505  21,499.999635  12 

5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3.1530  29,499.999310  12 

6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

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1,770.1290  28,799.998830  

12 

7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1.7025  7,999.999675  12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8272  3,299.998544  12 

9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307.3140  4,999.998780  

12 

合计 8,819.9135   143,499.992645 -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

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2016 年 8 月 3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后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关于相关责任主体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出具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2016年 9月 19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前述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3、2017年 8月 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17年 8月 23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1、2017 年 5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申请。 

2、2017 年 8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徽广信农化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29号)。 



（三）本次发行情况 

1、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88,199,135股 

3、发行价格：16.27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金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16.31元

/股。根据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6 年年度利润分派方案：

以公司 2016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376,480,000 股为基数，以每 10 股现金分红

0.88元（含税）。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已于 2017年 7月 7日实施完毕，

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16.23 元/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

后，由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具体确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16.27 元/股，相当于发行底价 16.23 元/

股的 100.25%；相当于发行询价截止日（即 2017 年 12月 21日）前 20 个交易日

均价 18.15元/股的 89.64%。 

4、募集资金总额：143,499.99万元 

5、发行费用：3,609.90万元 

6、募集资金净额：139,890.09万元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募集资金验资的情况 

1、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年 12月 28 日出具了会

验字[2017]5545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7年 12月 28日止，国元证

券在中国工商银行合肥四牌楼支行开设的指定认购款缴存账户已收到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1,434,999,926.45 元。 



2、2017年 12月 29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

验字[2017]5546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广信股份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人民币 1,434,999,926.45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6,099,000.00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98,900,926.45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88,199,135.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1,310,701,791.45 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六）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 

（七）保荐人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广信股份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

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429 号）和广信股份有关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

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 

广信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遵循

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

联方直接认购或间接认购的情形。” 

2、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具备了发行的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及配售过程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之

资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

发行方案的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询价及配售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书》、《缴款通知书》等有关法律文件均合法、有

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8819.9135 万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8866.8800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9 名，不超过 10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的要求。根据《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

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的发

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限售期（月） 

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4.1364 16499.999228 12 



2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85.0645 14399.999415 12 

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4.1364 16499.999228 12 

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21.4505 21499.999635 12 

5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3.1530 29499.999310 12 

6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

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1770.1290 28799.998830 12 

7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1.7025 7999.999675 12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8272 3299.998544 12 

9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307.3140 4999.998780 12 

合计 8819.9135 143499.992645 - 

（二）发行对象概况 

1、基本情况 

（1）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29层 

法定代表人：张光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8 年 07月 13日 

营业期限:1998 年 7月 13日-2048年 7 月 13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刘未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6月 21日 



营业期限：2011 年 6月 2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53 层

09-11单元 

法定代表人：邓红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3月 25日 

营业期限：1999 年 3月 2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号 

法定代表人：祝献忠 

注册资本：514245.3886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9月 7日 

营业期限：2007 年 9月 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

产品业务；公开募集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有效期至2018年8月17日）；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5）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35 号 

法定代表人：周瑞明 

注册资本：17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3月 17日 

营业期限：2014 年 3月 1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及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8号楼 19层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12月 20日 

营业期限：2005 年 12月 20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7）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43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8 年 12月 22日 

营业期限：1998 年 12月 22日-2048年 12月 22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8）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16-17

楼 

法定代表人：薛爱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 

成立日期：1999 年 4月 13日 

营业期限：1999 年 4月 1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安徽毅达汇承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6 年 01月 12日 

合伙期限：2016 年 01月 12日-2021年 01月 11日 

主要经营场所：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860 号合芜蚌实验区科技创新公共服



务和应用技术研发中心 B座 208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业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于发行对象的备案情况 

上述发行对象中，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嘉实睿思 9 号资产管理

计划、嘉实基金农银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嘉实基金超新星 1 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认购；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增组合、博时基金申万定增一号资产管理计划、博时基金

-邮储岳升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博时基金-招商银行跃升 1 号资产管理计划、中国

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博时基金多策略绝对收益组合参与认购；华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华商-华宇瑞泰资产管理计划、华商基金-浦发银行-

津杉华融聚益定增 5 号资产管理计划、华商-景欣精选 4 号资产管理计划、华商-

景欣精选 5 号资产管理计划、华商-聚益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鹏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定增组合参与认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财通基金-联鑫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 743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祥和 2 号资产

管理计划、财通基金-万和多策略 1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九派定增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北信瑞丰-睿赢定

增 4 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上述各认购对象及其管理的产品已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上

述各认购对象及其管理的产品不在《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

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华融分级固利 8 号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

划、 华融分级固利 13 号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华融分级固利 15 号限额特定

资产管理计划 、华融分级固利 3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融分级固利 4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上述认购对象及其管理的产品已根据《证券公司客户

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

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认购的产品为公募和社保基金，不需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和备案。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范围内，且已

履行相关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并已提供相关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证明材

料，符合《认购邀请书》关于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的要求。 

综上，获配对象均符合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未在规定时间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私募基金的备案的情况。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的 9名发行对象除持有公司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

说明 

本次发行的 9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亦无未来

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7年 12 月 15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安徽广信控股有限公司 195,460,000  51.92 

2 广德广信投资有限公司 32,000,000  8.50 



3 安徽兴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925,944  3.17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990,292  1.33 

5 黄赟 3,930,086  1.04 

6 安徽国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64,944  1.03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2,718,500  0.72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304,357  0.61 

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2,200,000  0.58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价值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126,000  0.56 

合  计 261,520,123 69.4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安徽广信控股有限公司 195,460,000 42.06 

2 广德广信投资有限公司 32,000,000 6.89 

3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17,701,290 3.81 

4 安徽兴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925,944 2.57 

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1,630,608 2.50 

6 
华商基金－兴业银行－北京华宇瑞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526,738 2.05 

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5,487,857 1.18 

8 

鹏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委托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增组

合 

4,917,025 1.06 

9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4,051,112 0.87 

10 黄赟 3,930,086 0.85 

合 计 296,630,660 63.84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金祥、赵启荣夫妇控制的广信控股、广信投

资合计持股数为 227,460,000 股，持股比例为 60.42%。本次发行完成后，广信



控股和广信投资合计持有持股数为 227,460,000 股，持股比例为 48.95%，黄金

祥、赵启荣夫妇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 

（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376,480,000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88,199,135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464,679,135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

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36,480,000 36.25% - 136,480,000 29.37% 

二、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240,000,000 63.75% 88,199,135 328,199,135 70.63% 

合计 376,480,000  100.00% 88,199,135 464,679,135 100.00% 

（三）本次发行对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均有

所增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资产负债率的降低，有利于公司增强抗风险能

力。 

同时，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大量增加负债，以及使公司负债

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四）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将总体保持不变，业务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

不会有实质的影响，公司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

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六）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七）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不存在

变化，管理关系不存在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也不涉及关联交易问题与同业竞争

问题。 

五、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咏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 

电话：0551-68167151、68167152 

传真：0551-62207365、62207366 

保荐代表人：马辉、丁江波 

项目协办人：葛自哲 

其他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二）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黄宁宁 

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3-25层 

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52341670 

经办律师：陈枫、刘中贵 

（三）审计机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肖厚发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外经贸大厦901/22至901/26 

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2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全心、施琪璋、朱浩 

（四）验资机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肖厚发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外经贸大厦901/22至901/26 

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2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全心、施琪璋、朱浩 

六、备查文件 

（一）《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三）《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四）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会验

字[2017]5546号）。 

特此公告。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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